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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 2771/2016 号来文的

决定* ** 

提交人： X 和 Y(未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16 年 3 月 22 日(首次提交) 

决定通过日期： 2016 年 11 月 3 日 

事由： 公正审判；言论自由；不歧视；缺乏有效补救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符合《公约》条款；证实指称 

实质性问题： 公正审判；言论自由；不歧视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和第二

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 委员会第 118 届会议(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4 日)通过。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兹·本·阿舒尔、莱兹赫里·布齐德、萨拉·克利夫

兰、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奥利维耶·德弗鲁维尔、岩泽雄司、伊万娜·耶利奇、

弗提尼·帕杂齐斯、毛诺·波里提、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

－雷夏、富宾恩·奥马·萨尔维奥利、尤瓦尔·沙尼和马戈·瓦特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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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文提交人是 X 和 Y, 都是沙特阿拉伯国民，居住在加拿大。他们诉称，加

拿大侵犯了他们在《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和第二十

六条下的权利，他们是受害者。《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8 月 19 日对加拿大生

效。 

  事实背景 

2.1  X 是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一名执业医生。2005 年 6 月，他在渥太华大学开

始神经外科部参加培训实习，在那里他成功通过了前两年方案，但在第三年底被

安排参加一个正式的补习计划。2009 年，提交人开始批评该方案的质量和管理

层，包括由于遭到基于国籍和种族的歧视，并称管理层是“腐败独裁”。2009

年 12 月 1 日，渥太华大学住校培训委员会决定将提交人从方案除名，据称是因

为他的行为和因为他批评管理层。2010 年 3 月 28 日，研究生评价小组委员会下

的一个联合小组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2010 年 9 月 20 日，他向学院委员会提出

的上诉被驳回，2011 年 1 月 28 日他向参议院上诉委员会提出的上诉被驳回。在

一个未具体指明的日期，提交人向安大略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声称参议院上诉

委员会拒绝程序公正，它决定将他从方案中开除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并侵犯了他

的言论自由权。法院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认定参议院上

诉委员会的决定是合理和程序公平的，法院没有理由修正一个大学的学术决定。

2012 年 10 月 1 日和 2013 年 3 月 7 日，提交人向安大略上诉法庭和向加拿大最

高法院提出的上诉请求分别被拒绝。2013 年 4 月 11 日，提交人向安大略高等法

院提出的民事损害诉讼以滥用程序为由被拒绝。安大略上诉法院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加拿大最高法院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拒绝了其他上诉许可请求。 

2.2  Y 于 2008 年在渥太华大学开始在妇产科参加培训实习。在以前的专业经验

基础上，她被第三年方案录取。2009 年，她被安排参加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补习

计划。2012 年，提交人就培训实习委员会安排她实习向学院理事会上诉委员会

提出上诉。上诉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被驳回。她随后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向参议

院上诉委员会提出的上诉被驳回。提交人向安大略高级法院上诉，称参议院上诉

委员会的决定没有理由，违反了程序公正性。最高法院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驳回

了上诉。2014 年 10 月 10 日，提交人的上诉许可请求被安大略上诉法院驳回。 

  申诉 

3.1  提交人称，既然在他们的案件中作出决定的大学当局不是依法设立的法

庭，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他们被剥夺公正程序。   

3.2  X 诉称，将他开除的一个原因是，他批评方案管理层，因此，他在《公

约》第十九条第 2 款下的言论自由权受到侵犯。 

3.3  提交人还诉称，由于受到大学当局的歧视，他们在《公约》第二十六条下

的权利受到侵犯。 



CCPR/C/118/D/2771/2016 

GE.16-21152 3 

3.4  此外，提交人称，缔约国未能向他们提供有效补救，违反了第二条第 3 款

(与《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阅读)。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4.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前，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该来

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4.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本事项目

前未由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4.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下的诉求与大学当局在

它们掌握的关于提交人绩效和行为的事实基础上所作的行政决定相关。然而，委

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证明，他们在加拿大法律下有参加医学培训实习方案的显而

易见权利，并因此应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的规定，由依法设立的法庭，

而不是由大学当局裁决。无论如何，缔约国法院审议了提交人针对大学当局决定

提出的上诉，档案中没有资料显示，法庭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提交人依据《公约》

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诉求不可受理而且与《公约》条款不相符合。  

4.4  关于提交人在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六条下权利据称被侵犯的诉求，委

员会注意到，这些侵犯仅仅基于提交人的假设，没有有关文件的适当支持。从档

案材料来看，似乎 Y 也未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向国家法院提出诉求，因

此，未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

条，由于证据不足，而且，根据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由于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

法，提交人的诉求不可受理。  

4.5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决定，不审议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与

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解读)提出的诉求。 

5.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第三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来文不可受

理； 

(b) 本决定将通知缔约国和申诉人。 

 

     

 


